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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惟大陸方面以高某為殺人犯，要求我方應派人隨

同至廣州，否則無法登機。是以高某目前尚未出境，

暫責付新竹處理中心。

旅行服務處蘇祥銓專員赴馬祖參與偷渡犯遣送作業，

計遣送非法來臺大陸地區人民一七五人，另自大陸遣

返我方人民黃世方等四人。

28日 陸委會委託本會辦理大陸劫機犯師月坡等八名遣返事

宜，本會先遣小組於六月廿六日晚上搭承「台馬輪」

先行前往馬祖協調當地有關單位，廿八日上午與大陸

方面順利完成交接。

29日 農委會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於台

北縣附近海域，發現一艘載有乙批炸藥且無人駕駛之

無船名木殼舢舨，經勘查蒐證發現該船配有二部舷外

機（分別為山葉牌及鈴木牌），另有二桶汽油，而船

上備有一部G P S衛星定位儀及簡易維修工具、海圖

（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航海保證部字樣）、已

潮濕之炸藥（疑為代拿邁「硝化甘油」）十八支、八

個空塑膠油桶等物品。該舢舨極可能為大陸籍，為深

入追查並釐清案情，爰請本會協查引擎及G P S衛星定

位儀所有人及船籍等資料。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

助處理。

七月

3日 浙江杭州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南京台資企業協會會

長、廣州台資企業協會前會長、江門台資企業協會副

會長等來會拜訪，就會務運作事宜與經貿服務處交換

意見。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因擬籌辦「大陸新娘成長營」函請

本會補助經費，本會於本日檢附本會印製之「台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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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結婚及申辦大陸配偶來台應行

注意事項及流程」及「兩岸人民離婚方式與程序」等

相關資料予該局參考。

4日 關於我方「好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赴大陸員工旅遊

遭超收費用案，本會前於六月十四日函請海協會協

處，該公司於本日函告本會已獲「黃山航空國際旅行

社」書面道歉及賠償每位團員新台幣五百元。

9日 國防部函請本會協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及「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簽發文書

之真偽，本會於本日函請上述單位協助查明。

11日 本會修訂「國內出差旅費規則」、「國外及大陸地區

出差旅費規則」為「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國

外及大陸地區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本日函請陸委會

核備。

12日 中華兩岸旅行協會理事長許晉睿等三人來會拜會，旅

行服務處劉克鑫處長、蔡金美副處長等接待。

辦理本會同仁教育訓練，由詹志宏副秘書長主講「本

會分層負責事項」。

13日 金門地檢署函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協助提供「新華輪」

貨船走私物品清單，本會於本日分別函請海協會及

「福建省福州市海關」協助處理。

16日 「大陸台生聯誼會」召集人朱榮彬、秘書長陳正騰及

該會成員黃章一、王冠璽來會，就台生會現況及大陸

求學相關事宜與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交換意見。

貝里斯籍「廣源輪」砂石船於六月廿二日受奇比颱風

影響在台南市安平港外海一點七海浬處，因船身嚴重

傾斜而沈沒。船長周文超等廿三名大陸船員全部落

海，雖然海象惡劣，我方仍派出艦艇前往出事海域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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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經我方全面搜尋結果，尋獲生還人員計有褚力

武、張枝有、張思雄及陳琳等四人，並陸續尋獲十四

具罹難者之遺體，本會受陸委會委託，於六月廿四日

及廿五日分別函請海協會協助轉知家屬；「廣源輪」

船員大陸家屬及相關人員共廿五人於七月十一日抵

台，其間由本會同仁陪同前往嘉義市立殯儀館，由法

醫向家屬進行抽血取樣並進行遺體指認工作、赴台南

市海巡署第四海巡隊隊本部進行現場憑弔及招魂儀

式、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並向船員家屬說明相驗情形並

出具部份死亡證明書、舉行罹難船員祭拜儀式及進行

遺體火化等，船員家屬及相關人員於本日離境。

大陸天津籍病童于瀛患先天性脊柱裂合併潛毛瘺管與

脊髓牽扯症候群，經長庚醫院之協助，由其父母陪同

於今日來台治療，手術順利，返回大陸前，于家三人

由長庚醫院莊活力醫師陪同來會拜會許惠祐秘書長，

感謝本會之協助。

18日 廣東東莞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來會拜訪，就該會與本

會共同主辦第三屆台商盃高爾夫球賽等事宜與經貿服

務處交換意見。

19日 海南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來會拜訪，就協會會務運作

情形交換意見，黃玉霖主任秘書接待。

本會於本日將我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簽發予

我旅外國人卓美英之授權書影本寄交福建省公證員協

會，並函請該處協助查告當事人使用狀況。

20日 來台參加「新世紀兩岸關係展望—第十屆台灣之旅」

活動之大陸旅居各國青年學者一行二十餘人來會，詹

志宏副秘書長接待。

25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及師範大學江明賢教授與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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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港澳台司台灣處處長李建民晤面，就兩岸文化

交流現況及「新世紀台灣水墨名家聯展」赴北京交流

等事宜交換意見。

31日 福建福州台資企業協會會長、珠海台資企業協會來會

拜訪，黃玉霖主任秘書接待。

陜西省公證員協會函告本會，略以我方人民趙培軍持

署名高雄地院公證處出具之單身宣誓認證書，與大陸

地區人民周慧雲在該省辦理結婚登記。嗣高雄地院曾

以（九十）高貴字第二二九九六號函復周慧雲，告以

該院公證處並未核發趙培軍之宣誓書，宣誓書上所蓋

印戳、日期、文號均係冒仿趙培中之宣誓書所蓋戳

記，且高雄地院公證人並無陳隆溪其人。因趙培軍涉

嫌詐騙，為福建省公安機關拘留，且周慧雲亦發現趙

培軍私刻之印章及偽造之公文、鋼印等偽造犯罪材

料。為求慎重，爰請本會將高雄地院答復周慧雲之前

述函之副本寄交該會，並查明該函之受文者為周慧

「雲」而非周慧「玉」。本會前於七月九日轉請高雄地

院查明。該院復告於九十年六月十一日已以高貴證字

第二七六七八號函告該院檢察署周慧「玉」為周慧

「雲」之誤，並副知周慧雲，本會於本日將上述查證

結果轉復。

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大學政治系教授Thomas Bellows來

會拜會綜合服務處林昭燦處長，就目前兩岸互動情況

交換意見。

「交流」第五十八期出刊。

八月

1日 廣東佛山台資企業協會會長來會洽談有關台商服務事

宜，許惠祐秘書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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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函告本會，略以大陸「閩莆漁二○七五號」

漁船於本年六月廿二日凌晨，涉嫌擅入我方海域並使

用澎湖縣公告禁用之三層網捕撈漁獲，經我方執法人

員查獲，並起出三層網具、頻臨絕種保育類動物綠蠵

龜一隻及若干各類漁獲。全案業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

處理，爰請本會協調大陸嚴格約束所屬漁船（民），

切勿再進入我海域使用滾輪式拖網及三層網等不法漁

具作業等情。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轉知有關單位嚴

格約束大陸漁民。

2日 國立交通大學同意本會續借調該校土木工程學系副教

授黃玉霖為主任秘書，期間自本年八月一日至九十一

年七月三十一日。

3日 本會規劃推動之「長河雅集」畫會赴大陸展出「新世

紀台灣水墨名家聯展」活動，該會成員於行前合繪

「谷關春曉圖」贈送本會，辜董事長親臨主持贈畫儀

式並予勉勵，許惠祐秘書長、顏萬進副秘書長、黃玉

霖主任秘書、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等陪同。

福建廈門台資企業協會會長來會拜訪，就廈門台商會

館落成等事宜交換意見，許惠祐秘書長接待。

本會針對中國廣播公司陳請協調解決該公司節目遭大

陸電台干擾案去函大陸海協會，請其協助查明處理並

復；本會就此事並函告陸委會。

6日 廣東深圳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偕深圳台商醫院院長來會

拜訪，許惠祐秘書長、顏萬進副秘書長分別接待。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賴杉桂、專員雷世謙及中國生

產力中心經理梁秋錦來會拜會許惠祐秘書長，請本會

協助安排經濟部林次長義夫赴上海期間會見台商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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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告本會，略以已結婚或配偶已死亡之台灣人

民擬在大陸結婚時，應大陸要求，其單身事實宣誓書

須附離婚協議書或死亡證明書。因台灣戶籍謄本已載

有離婚登記日期或配偶死亡日期，已足資證明，爰請

本會轉知大陸有關機關簡化結婚登記手續，單身宣誓

書得免附離婚協議書或配偶死亡原始證明文件，以資

便民。本會於本日函請中國公證員協會協調相關單位

協助處理。

7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接待應超群傳播公司邀請來台

之江蘇省台辦副主任潘朗哉、副處長張為等一行四

人。

立法委員馮滬祥轉來海協會函請協助提供有關粘仲仁

等四人之戶籍及犯罪情資，經本會轉請內政部警政署

協助處理。該署已將查證結果函告本會，本會前於六

月十一日將資料函送海協會。嗣馮委員又轉來海協會

函復有關粘某在廈門車禍死亡之相關資料，本會於本

日轉告內政部警政署。

本會受陸委會委託辦理於本日「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

議兩岸組北區座談會」，是項座談會由陸委會蔡英文

主任委員、台經院吳榮義院長及宏�集團施振榮董事

長三位召集人主持，除了產官學代表外，本會另受託

邀請大陸台商協會代表廿餘人與會。座談會共有一百

二十餘人參加，與會人員發言踴躍，紛紛提出對兩岸

經貿交流與發展的建言。

8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參加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

基金會舉辦之「第九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開幕

式，並會見遼寧台辦副主任陳永浩及國台辦處長王明

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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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函告本會，略以該局出產之「五二

○淡菸」於大陸地區已獲註冊登錄，該局港、澳及大

陸地區經銷商於大陸地區發現該產品遭大量仿製，為

維護該局權益，請本會轉請大陸方面加以重視並加強

查禁，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13日 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秘書長王志興來會拜訪，就該

會擬於本年十月廿九日與大陸貿促會仲裁委員會在上

海地區共同舉辦「兩岸仲裁研討會」乙事與本會交換

意見，經貿服務處廖運源處長接待。

彰化地院函詢大陸配偶來台居留之期間限制，本會將

大陸配偶來台探親及團聚等相關規定函告該院，並檢

送本會印製之「台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結婚及

申辦大陸配偶來台應行注意事項及流程」、「大陸地

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申請作業簡介」及「大陸地區人

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供該院參考。

14日 秘書處將奉核定銷燬之文件以及各處室廢棄資料三百

餘箱計三千餘公斤運送至木柵垃圾焚化廠銷燬。

台灣各處法院公證處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寄交

本會存檔之公、認證書副本，除公證處及本會之寄送

函，經奉核示永久保存外，副本共計十四萬三千四百

九十件於本日全部銷毀。

15日 廣東花都台資企業協會偕花都市花都區區長陳國等人

來會拜會，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16日 山東煙台台資企業協會會長來會拜訪，就該協會運作

等事宜交換意見，許惠祐秘書長、顏萬進副秘書長接

待。

20日 江蘇蘇州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來會拜訪，就開放中資

來台等事宜交換意見，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財
團
法
人

九
十
年
年
報



東部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前函請本會協尋該公司所屬失

蹤之花蓮籍「花蓮一號」砂石船，經本會函請海協會

協助處理，因尚未獲復，嗣據交通部函告，略以經有

關單位持續搜尋，仍無結果，請本會協調大陸相關部

門督請福州、廈門、馬尾等港口管理機關協助查尋有

無類似「花蓮一號」特徵船隻進出港口，本會於本日

再度函請該會協查。

關於境管局函請催促大陸儘速遣返大陸偷渡犯事，本

會於本日函大陸海協會協助，另副知陸委會。

22日 江蘇南通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偕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協理吳鼎榮來會拜訪，就協會會務運作事宜交換

意見，許惠祐秘書長接待。

23日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本會，略以台商葉明義、侯國利及

大陸三名人員在廣東省佛山市遭人殺害，疑有我方人

民涉案，因本案相關事證及共犯均在大陸，請本會協

調大陸方面協助提供相關事證。本會前於七月廿六日

分別函請海協會及「廣東省公安廳」協助處理。嗣台

南地檢署函告本會，本案我方日前已收押嫌犯杜清

水、杜明郎、杜明雄等三人，惟本案相關犯罪事證仍

待補強，爰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協助提供相關事證。

本會旋於八月三日分別函請海協會及「廣東省公安廳」

協助處理。嗣該署續提供收押嫌犯杜清水、杜明郎及

杜明雄三人之個人鑑別資料，請大陸方面與現場鑑識

比對，俾該署後續處理。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

處。

24日 陸委會轉來高雄地院函詢有關文書驗證及收養大陸人

民等相關事項，本會於本日函復該院，並檢附「兩岸

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申請文書驗證手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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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說明、「大陸地區人民在台

灣地區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在台

灣地區定居數額表」供該院參考。

我方人民蕭家維函告本會，略以我方人民陳善化等七

人，前往福建寧德辦理結婚，遭大陸公安人員以假結

婚罪名逮捕、暴力逼供，並向家屬索求金錢始能交

保，請本會協助將陳某等人釋放返台。本會前於六月

十一日分別函請海協會及「福建省公安廳」協助處

理。蕭家維續於六月十三日電告本會，略以陳善化等

七人已於十一日晚上釋放，向本會致謝。另又告稱，

略以趙萬枝、林聰源、王茂傳等人亦以同罪名遭寧德

公安人員逮捕，請本會協處，經本會函請海協會及

「福建省公安廳」協助處理，尚未獲復，本會復於本

日再度函請上述單位協處。

27日 廣東省「源城電視台訪問團」一行來會拜會，顏萬進

副秘書長接待。

雲南昆明台資企業協會會長來會拜訪，顏萬進副秘書

長接待。

28日 福建「廈門大學台研所」所長范希周等一行四人來會

拜會，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31日 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公司董事長張義權（台商張老

師）、總經理田懷親來會拜訪，就台商在大陸批租土

地有關問題交換意見，黃玉霖主任秘書接待。

九月

1日 旅行服務處劉克鑫處長參加中廣公司「兩岸話題」錄

音節目，就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對旅遊業之影響等相關事宜，表達本會看法。

3日 農委會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萬里籍「新裕發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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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漁船於八十九年六月間遭「浙江省溫州海關」查

獲涉嫌走私香菸，為管理漁政需要，請本會協調大陸

提供該案涉案內容及相關處分情形。又該船船主陳素

珍擬派員前往將該船駛回，請本會協處。本會於本日

函請海協會協調相關單位查復，並提供陳素珍等人必

要之協助。

來台參加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認識台灣之旅」的大

陸旅美學人、留學生一行六人來會拜會，顏萬進副秘

書長接待。

廣東江門（五邑）台資企業協會會長陳國明來會拜

會，就協會運作情形與經貿服務處交換意見。

4日 「青島市中學校長代表團」一行來會拜會，顏萬進副

秘書長接待。

基隆關稅局前曾函囑本會協助送達訴訟文書予大陸人

民莊元華等三十六人，經本會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因尚未獲復，本會於本日再函請該會協處。

台灣高等法院原函告本會有關應於大陸地區送達或調

查之案件，由各級法院統一轉該院函囑本會協查。該

院為簡化行政流程，於八月廿八日又復告本會擬請各

級法院逕行囑託或委託本會向大陸地區送達或調查，

本會於本日函告將積極配合辦理。

彰化地檢署前曾函囑本會協查我方人民邱創添是否在

大陸服刑，經本會分別函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

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

齊市中級人民檢察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

齊市第一監獄」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人

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協查，因均未獲復，本會於

本日續請上述單位儘速協助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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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馮滬祥轉來海協會函，略以台商張玉華於六

月七日在廣西自治區遭搶劫殺傷，經大陸公安機關偵

查，逮捕一名犯罪嫌疑人蘇楊程，疑為我方通緝犯蘇

某。並函寄蘇楊程之照片、指紋、體貌特徵及有關詢

問筆錄等資料，請協查蘇嫌之真實身分，有無犯罪紀

錄。本會於本日轉請內政部警政署處理。

6日 交通部本日召開「研商郵政總局擬接受轉投資中華快

遞公司委託代理收寄、投遞兩岸及國際快遞貨件有關

事宜」會議，本會法律服務處林淑閔處長代表出席。

法務部本日召開「台灣地區仲裁人擔任大陸地區仲裁

委員會仲裁員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法

律服務處代科長陳啟迪代表參加。

7日 行政院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五（高雄）海巡隊函告

本會，略以該隊前查獲之大陸人民李秋權等八人因走

私大蒜違反懲治走私條例，經新竹地院判決各處以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緩刑二至三年不等，該判決已確

定。本會本日函請海協會轉告李秋權等人之家屬。

三商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因辦理被保險人陳清一死

亡保險給付事件需要，前曾向本會申請查證陳清一死

亡之原委，經本會函請福建省公證員協會及「福建省

龍海市公安局」協查，福建省公證員協會復告陳清一

確已死亡，並檢附「福建省龍海市公安局」之死亡證

明書，本會本日將查證結果轉復。

辦理會內同仁教育訓練，由詹志宏副秘書長主講「經

發會兩岸組總結報告說明」。

11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與大陸「文化部港澳台文化事

務司」副司長田丹及中央電視台台辦劉建中、劉小京

等一行四人晤面，就兩岸文化交流事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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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方「佳安旅行社」旅行團於八十九年七月間遭

擅改行程、扣留證件及無故滯留事，本會本日續據

「佳安旅行社」之陳情，分別致函海協會及「國家旅

遊局」，請其督促「海峽國際旅行社」及「北疆國際

旅行社」儘速解決，以維我方人民權益及兩岸旅行交

流秩序。

歐洲國家的社民黨學者Thilo Krah等一行四人來會拜

會，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12日 中華飛航管制員協會本日邀請大陸民用航空協會舉行

「二○○一年海峽兩岸飛航管制技術交流研討會」，函

請本會派員參加，法律服務處組員王振炯代表出席。

20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接待大陸「中國作家協會」訪

問團張炯一行十人。

24日 關天師天心慈善基金會董事汪亞慧女士來會，就該會

舉辦「歧黃術德．華夏之光—二○○一年第一屆兩岸

中醫藥學術交流研討會」與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

交換意見。

25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接待四川省舞蹈學校校長何育

成等一行六人。

北京台灣經濟研究中心顧問汪志虎先生來會，就兩岸

文化交流事與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交換意見。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大陸「浙蒼機二○號」貨輪於

九月廿五日擱淺在金門島附近海域處，經緊急派艇前

往救援，已救起八人，惟仍有一人失蹤，目前仍持續

搜尋中；另有關該船擱淺事宜，因「利奇馬」颱風已

迫近台灣地區，請本會轉知大陸協調有關單位儘速將

該船拖回。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辦理本會同仁教育訓練，邀請吳明修建築師主講「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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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建物的規劃與維護」，由顏萬進副秘書長主持。

26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與中華各界社團聯誼總會總會

長林竹松、中國文化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吳淑貞晤面，

就兩岸文化交流事交換意見。

本會本日將我方人民持台北地院判決向「上海市第二

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認可，該院以本案應屬「上海市

人民法院」專屬管轄案件，違反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

不予認可，本會將相關資料提供司法院參考。

本會召開第四屆董監事第八次聯席會議，由辜董事長

主持。

28日 關於中秋節前至各處理中心慰問員警及探視大陸偷渡

犯事，黃主任秘書率蘇祥銓專員前往新竹處理中心；

至於宜蘭及馬祖處理中心，由於氣候關係，未派人前

往，慰問金已匯寄該中心，並請中心主任代表本會轉

贈。

奉辜董事長核定並報陸委會核備，訂定本會零用金管

理要點乙種令頒施行。

十月

3日 本會於十月三日、四日辦理「九十年大陸台商協會負

責人秋節聯誼活動」，行政院張院長俊雄、本會辜董

事長振甫、陸委會蔡主委英文、經濟部林部長信義及

工業總會林理事長坤鐘蒞臨座談會指導，台商代表共

一百餘位參加。會中邀請台商代表說明當地台商投資

經營情況，並由行政院張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予以回

應。並安排三項專案報告，包括「經發會兩岸組的共

識與意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新思維」、「兩岸經貿

網」等，與會人員討論熱烈，進行順利。十月三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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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峽交流基金會九十年大事紀

元月

2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接待來會拜訪之四川地區文化

藝術參訪團前四川省文化廳廳長周正舉等一行十四

人。

黃玉霖主任秘書接待來台參加「兩岸三地跨世紀電影

研討會」之大陸「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張思濤、

「香港影評人協會」理事陳柏生等十三人。

4日 江西南昌台資企業協會來會拜訪，許惠祐秘書長接

待。

5日 河北保定台資企業協會來會拜訪，許惠祐秘書長接

待，並就協會運作情形與經貿服務處交換意見。

8日 廣東東莞台資企業協會來會拜訪，許惠祐秘書長接

待，並就協會運作情形與經貿服務處交換意見。

9日 中華民國社區健康生活與運動總會理事長紀政等四人

來會拜會張良任副秘書長，就與大陸共同籌辦「海峽

兩岸聲援北京申辦二○○八年奧運路跑活動」乙案交

換意見。

立法委員簡錫氨與金門各界代表一行十四人來會拜

會，顏萬進副秘書長主持接待。

陸委會本日函覆同意本會九十會計年度業務計畫暨預

算書「存備」，並提供意見供本會參考。

10日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函告本會，略以於去

（八十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於馬祖北竿高登島南方外

海查獲大陸籍「閩連漁Ｆ一○○八號」漁船越區，行

跡可疑，該船拒絕停船受檢，且企圖衝撞巡防艇，後



因船身碰撞破裂沉沒，船員落海，經救起張建新等六

名大陸船員，現全案由司法機關偵查中，本會於本日

函請海協會轉知大陸船員家屬。

15日 士林地院審理大陸地區人民陳華雄等七人涉嫌妨害自

由案件，因被告均係福建省平潭縣人，不諳我方訴訟

程序，且其中部分被告僅通曉平潭方言，爰請本會於

一月十五日庭期前，派員前往士林看守所協助解說相

關法律，本會由旅行服務處蘇祥銓專員及法律服務處

王淑櫻組員前往提供協助。

16日 內政部警政署因偵辦我方人民胡文忠涉嫌在湖南省漢

壽縣偽造交通事故死亡以詐領保險金事件需要，函請

本會協查湖南省漢壽縣公證處前撤銷有關胡文忠死亡

公證書之原委，本會於本日函請該會協助查明。

辦理本會九十年迎春餐會暨八十九年第四季慶生會，

應邀出席之貴賓及董監事計有行政院邱秘書長義仁、

陸委會蔡主任委員英文、內政部張部長博雅、許副董

事長勝發等人。

旅行服務處劉克鑫處長於元月八日、十二日及十六日

分別赴新竹、宜蘭、馬祖三個處理中心慰問員警暨探

視大陸偷渡犯，並致贈春節加菜金新臺幣各二萬元。

17日 農委會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我方蘇澳籍「新翔益六

號」漁船於去年十二月廿三日遭僱用之俞兆錦等十名

大陸船員挾持至關島，該等船員已偷渡上岸，為處理

案件需要，爰請本會協查俞某等是否經過大陸主管單

位核准受僱於該船。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查

告。

18日 中國台商發展促進協會理事長章孝嚴偕廣東東莞台商

協會會長張漢文、汕頭台商協會會長樊秦安、廣州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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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前任會長萬海水等來會拜訪，許惠祐秘書長接待。

19日 為彙整處理戶政事務所對於驗證大陸地區公證書之疑

義及建議，本會於本日邀請司法院、陸委會、各縣市

政府及部分戶政事務所召開「研商大陸地區公證書驗

證相關問題」會議，由顏萬進副秘書長主持，會中各

單位就當事人持大陸地區公證書辦理結婚、離婚、出

生及死亡等登記所衍生問題交換意見，場面熱烈。

高雄高分院將王富淨遭殺害之判決書檢送本會，經請

示陸委會之意見，本會於本日將判決書函轉海協會參

考。

20日 陸委會函告本會，略以大陸籍「銀鷺號」船員魏軍等

五人，非法進入我方地區乙案，業經司法程序終結，

人船分別於一月廿日及廿一日強制遣返至大陸琯頭碼

頭，請本會轉知大陸方面。本會於本日函告海協會。

30日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前曾函請本會協查原大陸地區人民

余佩蘭相關公證書之真偽，經本會函請廣東省公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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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及「廣東省韶關監獄」協助查證，後獲「廣東省

公證員協會」查復，本會於本日將查證結果轉復。

本會張良任副秘書長本日離職轉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香港事務局局長。

31日 福建福州台商協會來會拜訪，就台商協會負責人新春

聯誼活動有關規劃內容交換意見，許惠祐秘書長接

待。

二月

1日、2日

本會在金門舉辦大陸台商協會負責人新春聯誼活動，

共有一一○多位大陸各地區台商協會負責人及主要幹

部參加。一日下午參訪料羅港，並由金門縣長陳水在

進行簡報；參觀馬山觀測站、古寧頭戰史館等。二日

下午，進行座談會，陸委會蔡英文主任委員、經濟部

林義夫次長等政府首長參加。此外協助黃鐵榮會長等

十名台商搭乘「太武號」由金門直返廈門，過程順利

圓滿。

肆、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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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北京台資企業協會來會拜訪，就協會會務有關事宜與

經貿服務處交換意見。

「交流」第五十五期出刊。

7日 河南省豫劇團領隊、河南省群眾藝術館館長劉建友及

隨團來台之河南省台辦助理調研員周曼玲等二人來會

拜會，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接待。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函告本會，略以大陸漁工李來喜

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於馬來西亞檳城附近海域，涉

嫌持刀殺死琉球籍「龍旺成四十七號」漁船船長曾明

來，並將輪機長林輝國及船員黃志文砍成重傷後跳海

逃逸，爰請本會向大陸方面協調協助查緝李嫌，本會

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9日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本會，略以自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該署函請本會洽轉大陸方面

協緝我方刑事犯計三六九人，大陸主動遣返及我方自

行緝獲者計一一三人，尚有二五六人未緝獲。本會於

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自元月一日實施「小三通」後，滯居福建之金門籍人

士九十一人於二月六日至九日首次組團由廈門搭船返

回金門探親，旅行服務處劉克鑫處長及蔡金美副處長

分別至金門了解相關情況。

12日 農委會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自八十九年六月以來，

已先後發生金大富二十號等七件我方漁船幹部船員遭

僱用之大陸船員傷害，並將漁船挾持前往關島偷渡案

件，引起美方懷疑兩岸不法分子共謀從事偷渡行為，

影響兩岸國際聲譽甚巨，爰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協查

念保向等大陸船員是否經大陸合法程序受僱我方漁船

及離境登船，並請大陸相關主管機關積極預防類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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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再度發生，並加強配合共同打擊犯罪。本會於本日

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本會，略以福建省平潭偷渡仲介集

團施某，於八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安排張某等十一名大

陸人民，以漁船偷渡方式來台，再夥同我方人民廖某

連續仲介，接運大陸人民偷渡來台，經我方主管機關

查獲，爰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提供本案相關情資。本

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13日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本會，略以據悉海南省海口市公安

局於八十九年底在海口市破獲涉及多起勒索台商案件

之「東海幫」人員十三名，其中陳某（台北市人）、

楊某及王某等三人為我方人民，另有二名在逃之我方

人民侯某及陳某（彰化市人）。且陳某（台北市人）

因涉嫌偽造證券，經台北地檢署發布通緝，請本會協

查本案，並將陳嫌查緝遣返。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

協助處理。

16日 澳門「中國旅行社」台灣居民業務部副理柯海鳴及趙

志華先生來台，旅行服務處劉克鑫處長及蔡金美副處

長與其見面，雙方就緊急協助事項等交換意見。

遼寧大連台資企業協會來會拜訪，就本會籌設「台商

網站」內容、推動方式與經貿服務處交換意見。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本會，略以八十九年我方警察機關

查獲大陸制式槍枝共二十九枝，為遏制槍械暴力，請

本會協調大陸方面加強管制。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

協助處理。

大陸首度來台駐點採訪之「新華社」記者范麗青、陳

斌華二人來會拜會，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許惠祐秘書長應邀赴陸委會在台北縣三芝鄉佛朗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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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舉辦之「國會助理研習營」做專題演講，綜合

服務處林昭燦處長等陪同。

19日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勤務指揮中心函告本會，略以我

方東港籍「新明勝七號」漁船二月七日遭大陸漁工黃

智斌侵入駕駛室持刀攻擊，並綑綁、挾持船長，欲將

該船駛往大陸。二月十日船長自行掙脫，聯合其他船

員制伏黃員，後經我方派艇戒護返台。該局已將涉案

黃員依涉嫌海盜等罪名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並羈押

於高雄看守所。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轉知黃員家

屬。

中華民國運動資訊與傳播協會理事長陳五洲教授來

會，就該會擬於本年十月與大陸「國家體育總局」信

息研究所合辦「兩岸體育科學資訊研討會」一事，與

文化服務處交換意見。

23日 廣東江門五邑台資企業協會來會拜訪，就三節聯誼活

動與會務運作等相關事宜與經貿服務處交換意見。

26日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長途及行動通信分公司函詢擬

播出「大陸投資移民資訊節目」，因事涉大陸地區律

師委託我方人民在台提供專業服務，本會前於一月十

九日函請陸委會表示意見，該會復告，略以有關大陸

律師委託我方人民在台提供專業服務，似已涉及為大

陸地區物品、勞務及其他事項促銷廣告，另亦可能涉

及與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從事商業行為，應經主

管機關許可始得為之。本會於二月廿六日轉復該公

司。

關於我方人民蔡敏輝赴廣西南寧旅遊遭殺害案，本會

協處情形如後：

1. 二月廿六日上午，家屬蔡佩樺來會陳情，為其父蔡

財
團
法
人

九
十
年
年
報



敏輝二月廿一日午夜在南寧失蹤請本會協尋。本會

除協助家屬辦理相關證照於廿七日趕赴南寧外，並

即函大陸海協會、廣西自治區臺辦協尋。

2. 二月廿六日晚上，家屬電告，據南寧公安通知已發

現蔡君遺體；廿七日早上家屬蔡佳璋等三人已辦妥

證照並搭華航班機經香港轉赴南寧，本會除詳告辦

理善後事宜應注意事項外，並續函大陸海協會、廣

西自治區臺辦協助處理善後及儘速破案；本會並洽

南寧臺商協會協處善後事宜。

27日 台南地院前曾函囑本會協調「中國農業銀行廈門市分

行」提供相關資料，經本會函請該行協助查告，因尚

未獲復，本會於本日再度函請該行協查。

台中地檢署因偵辦詐欺案件需要，函請本會協查大陸

地區人民周建立與我方人民周琨之親屬關係，本會於

本日分別函請「湖南省寧鄉縣公安局」及「湖南省寧

鄉縣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協助查告。

三月

1日 本會法律服務處謝福源處長於三月一日離職。

5日 司法院祕書長函請本會復告各囑託法院囑託送達訴訟

文書予大陸地區人民之送達情形，本會於本日函復，

略以因兩岸間並未簽訂司法互助協議，故本會受各法

院囑託送達訴訟文書予大陸地區當事人，係寄交大陸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之代收人或以雙掛號

方式將囑託送達之訴訟文書直接郵寄大陸地區當事

人，在大陸方面未積極配合送達及當事人未寄回送達

證書情形下，致本會無法將送達結果復告囑託法院。

為使送達結果發生法定效力，本會除再函催當事人

外，並定期主動透過我方郵政機關依「兩岸掛號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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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向大陸郵局查詢郵件送達情

形。

立法院王金平院長函詢有關邱新展聲請大陸地區判決

認可事件，因高雄地院前曾囑託本會送達訴訟文書予

邱君大陸配偶林瓊，惟林瓊未將送達回證寄回本會，

本會於本日函請「桂林市疊彩區人民法院」代為送達

訴訟文書予林瓊。

6日 辦理本會同仁教育訓練，由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律系系

主任巴都拉（Peter Badura）教授主講「兩德統一後的

法律問題」。

廣東省中山市市長陳根楷等一行六人來會拜會，中山

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陳中和等協會幹部隨同前來，顏

萬進副秘書長主持接待。

7日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本會，略以據報載，大陸方面近來

於深圳特區查獲專門製造「搖腳丸」之大本營，為遏

制毒品之危害，爰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提供該毒品之

外觀、成份、特性、其可能之來源及是否有我方人民

涉案等資料。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函告本會，略以二月十六日於台

北縣三芝鄉後厝漁港查獲宜蘭籍「金吉漁八號」漁船

載運大陸人民錢育芳等五十人，未經合法申請許可非

法入境，全案由司法機關偵查中。本會於本日函請海

協會協助轉知家屬。

9日 本會掛牌成立十週年紀念。

12日 新疆省書畫家協會主席周雲生一行十一人暨台灣省藝

術家協會理事長李麗芬等五人來會拜會，顏萬進副秘

書長接待。

澳門青年企業家一行二十餘人來會拜會，許惠祐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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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接待。

13日 德國柏林大學校長Prof. Dr. Peter Gaehtgens來會拜會

許惠祐秘書長。

16日 山東省煙台書畫院訪問團由煙台市文化局副局長高讀

成、中華文化聯誼會副會長任秉欣率團來會拜會，黃

玉霖主任秘書接待。

農委會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據部分漁會反映，我方

漁船船主所僱大陸船員持有證件種類，大致有勞務

肆、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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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海員證、外出人員就業登記卡及護照等證件，為

管理需要，請本會協調大陸提供現階段對我方輸出船

員之合法證件名稱、發證單位與出海受僱程序。本會

於本日分別函請海協會、「福建省對外經濟貿易委員

會」、「廣東省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浙江省對外

經濟貿易委員會」、「福建省公安廳」、「廣東省公安

廳」及「浙江省公安廳」提供相關資料。

陸委會函囑本會協查大陸地區人民謝少山等人所持大

陸駕駛證之真偽，本會於本日分別函請「福建省泉州

市公安局車輛管理所」及「廣東省公安廳車輛管理所」

協助查明。

19日 來台參加「第三十屆國際清晨盃羽球錦標賽」之大陸

前羽球國手一行十二人由教練陳玉娘率隊來會拜會，

許惠祐秘書長接見，顏萬進副秘書長陪同。

20日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本會，略以我方「吉豐財號」漁船

涉嫌走私香煙，船長曹木土等四人遭大陸法院判刑，

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協助提供相關情資及判決書。本

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處。

23日 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前曾函囑本會協助查證「深圳皇崗

海關」簽發文書之真偽，經本會函請該海關協查，因

尚未獲復，本會於本日續請該海關協助查證。

花蓮地院函囑本會協查大陸地區之收養法規，本會於

本日將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華僑

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中國公民辦理收

養登記的管轄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證明材料的規定」及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學習、宣

傳、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的通知」等

相關資料提供該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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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本會新任法律服務處處長林淑閔本日到職。

27日 大陸「華東台商子弟學校」創辦人周建國、中國台商

發展促進會詹清池、陳明儀，就「華東台商子弟學校」

籌建情形來會拜訪經貿服務處廖運源處長。

30日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函告本會，略以二月十六日於台

北縣三芝鄉後厝漁港查獲宜蘭籍「金吉漁八號」漁船

載運大陸人民錢育芳等五十人，未經合法申請許可非

法入境，全案由司法機關偵查中。本會前於三月七日

函請海協會協助轉知家屬。另該船船長陳勝安向本會

請求協查五十名大陸漁工之身分，本會業於本日分別

函請「褔建省紅十字會」及「褔建省莆田市紅十字會」

協助處理。

本會舉行第四屆董監事第六次聯席會議，由辜董事長

主持。

四月

2日 北京台資企業協會來會拜會，就台商協會會務有關事

宜交換意見，許惠祐秘書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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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惟大陸方面以高某為殺人犯，要求我方應派人隨

同至廣州，否則無法登機。是以高某目前尚未出境，

暫責付新竹處理中心。

旅行服務處蘇祥銓專員赴馬祖參與偷渡犯遣送作業，

計遣送非法來臺大陸地區人民一七五人，另自大陸遣

返我方人民黃世方等四人。

28日 陸委會委託本會辦理大陸劫機犯師月坡等八名遣返事

宜，本會先遣小組於六月廿六日晚上搭承「台馬輪」

先行前往馬祖協調當地有關單位，廿八日上午與大陸

方面順利完成交接。

29日 農委會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於台

北縣附近海域，發現一艘載有乙批炸藥且無人駕駛之

無船名木殼舢舨，經勘查蒐證發現該船配有二部舷外

機（分別為山葉牌及鈴木牌），另有二桶汽油，而船

上備有一部G P S衛星定位儀及簡易維修工具、海圖

（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航海保證部字樣）、已

潮濕之炸藥（疑為代拿邁「硝化甘油」）十八支、八

個空塑膠油桶等物品。該舢舨極可能為大陸籍，為深

入追查並釐清案情，爰請本會協查引擎及G P S衛星定

位儀所有人及船籍等資料。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

助處理。

七月

3日 浙江杭州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南京台資企業協會會

長、廣州台資企業協會前會長、江門台資企業協會副

會長等來會拜訪，就會務運作事宜與經貿服務處交換

意見。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因擬籌辦「大陸新娘成長營」函請

本會補助經費，本會於本日檢附本會印製之「台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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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結婚及申辦大陸配偶來台應行

注意事項及流程」及「兩岸人民離婚方式與程序」等

相關資料予該局參考。

4日 關於我方「好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赴大陸員工旅遊

遭超收費用案，本會前於六月十四日函請海協會協

處，該公司於本日函告本會已獲「黃山航空國際旅行

社」書面道歉及賠償每位團員新台幣五百元。

9日 國防部函請本會協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及「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簽發文書

之真偽，本會於本日函請上述單位協助查明。

11日 本會修訂「國內出差旅費規則」、「國外及大陸地區

出差旅費規則」為「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國

外及大陸地區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本日函請陸委會

核備。

12日 中華兩岸旅行協會理事長許晉睿等三人來會拜會，旅

行服務處劉克鑫處長、蔡金美副處長等接待。

辦理本會同仁教育訓練，由詹志宏副秘書長主講「本

會分層負責事項」。

13日 金門地檢署函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協助提供「新華輪」

貨船走私物品清單，本會於本日分別函請海協會及

「福建省福州市海關」協助處理。

16日 「大陸台生聯誼會」召集人朱榮彬、秘書長陳正騰及

該會成員黃章一、王冠璽來會，就台生會現況及大陸

求學相關事宜與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交換意見。

貝里斯籍「廣源輪」砂石船於六月廿二日受奇比颱風

影響在台南市安平港外海一點七海浬處，因船身嚴重

傾斜而沈沒。船長周文超等廿三名大陸船員全部落

海，雖然海象惡劣，我方仍派出艦艇前往出事海域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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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經我方全面搜尋結果，尋獲生還人員計有褚力

武、張枝有、張思雄及陳琳等四人，並陸續尋獲十四

具罹難者之遺體，本會受陸委會委託，於六月廿四日

及廿五日分別函請海協會協助轉知家屬；「廣源輪」

船員大陸家屬及相關人員共廿五人於七月十一日抵

台，其間由本會同仁陪同前往嘉義市立殯儀館，由法

醫向家屬進行抽血取樣並進行遺體指認工作、赴台南

市海巡署第四海巡隊隊本部進行現場憑弔及招魂儀

式、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並向船員家屬說明相驗情形並

出具部份死亡證明書、舉行罹難船員祭拜儀式及進行

遺體火化等，船員家屬及相關人員於本日離境。

大陸天津籍病童于瀛患先天性脊柱裂合併潛毛瘺管與

脊髓牽扯症候群，經長庚醫院之協助，由其父母陪同

於今日來台治療，手術順利，返回大陸前，于家三人

由長庚醫院莊活力醫師陪同來會拜會許惠祐秘書長，

感謝本會之協助。

18日 廣東東莞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來會拜訪，就該會與本

會共同主辦第三屆台商盃高爾夫球賽等事宜與經貿服

務處交換意見。

19日 海南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來會拜訪，就協會會務運作

情形交換意見，黃玉霖主任秘書接待。

本會於本日將我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簽發予

我旅外國人卓美英之授權書影本寄交福建省公證員協

會，並函請該處協助查告當事人使用狀況。

20日 來台參加「新世紀兩岸關係展望—第十屆台灣之旅」

活動之大陸旅居各國青年學者一行二十餘人來會，詹

志宏副秘書長接待。

25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及師範大學江明賢教授與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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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港澳台司台灣處處長李建民晤面，就兩岸文化

交流現況及「新世紀台灣水墨名家聯展」赴北京交流

等事宜交換意見。

31日 福建福州台資企業協會會長、珠海台資企業協會來會

拜訪，黃玉霖主任秘書接待。

陜西省公證員協會函告本會，略以我方人民趙培軍持

署名高雄地院公證處出具之單身宣誓認證書，與大陸

地區人民周慧雲在該省辦理結婚登記。嗣高雄地院曾

以（九十）高貴字第二二九九六號函復周慧雲，告以

該院公證處並未核發趙培軍之宣誓書，宣誓書上所蓋

印戳、日期、文號均係冒仿趙培中之宣誓書所蓋戳

記，且高雄地院公證人並無陳隆溪其人。因趙培軍涉

嫌詐騙，為福建省公安機關拘留，且周慧雲亦發現趙

培軍私刻之印章及偽造之公文、鋼印等偽造犯罪材

料。為求慎重，爰請本會將高雄地院答復周慧雲之前

述函之副本寄交該會，並查明該函之受文者為周慧

「雲」而非周慧「玉」。本會前於七月九日轉請高雄地

院查明。該院復告於九十年六月十一日已以高貴證字

第二七六七八號函告該院檢察署周慧「玉」為周慧

「雲」之誤，並副知周慧雲，本會於本日將上述查證

結果轉復。

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大學政治系教授Thomas Bellows來

會拜會綜合服務處林昭燦處長，就目前兩岸互動情況

交換意見。

「交流」第五十八期出刊。

八月

1日 廣東佛山台資企業協會會長來會洽談有關台商服務事

宜，許惠祐秘書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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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函告本會，略以大陸「閩莆漁二○七五號」

漁船於本年六月廿二日凌晨，涉嫌擅入我方海域並使

用澎湖縣公告禁用之三層網捕撈漁獲，經我方執法人

員查獲，並起出三層網具、頻臨絕種保育類動物綠蠵

龜一隻及若干各類漁獲。全案業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

處理，爰請本會協調大陸嚴格約束所屬漁船（民），

切勿再進入我海域使用滾輪式拖網及三層網等不法漁

具作業等情。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轉知有關單位嚴

格約束大陸漁民。

2日 國立交通大學同意本會續借調該校土木工程學系副教

授黃玉霖為主任秘書，期間自本年八月一日至九十一

年七月三十一日。

3日 本會規劃推動之「長河雅集」畫會赴大陸展出「新世

紀台灣水墨名家聯展」活動，該會成員於行前合繪

「谷關春曉圖」贈送本會，辜董事長親臨主持贈畫儀

式並予勉勵，許惠祐秘書長、顏萬進副秘書長、黃玉

霖主任秘書、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等陪同。

福建廈門台資企業協會會長來會拜訪，就廈門台商會

館落成等事宜交換意見，許惠祐秘書長接待。

本會針對中國廣播公司陳請協調解決該公司節目遭大

陸電台干擾案去函大陸海協會，請其協助查明處理並

復；本會就此事並函告陸委會。

6日 廣東深圳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偕深圳台商醫院院長來會

拜訪，許惠祐秘書長、顏萬進副秘書長分別接待。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賴杉桂、專員雷世謙及中國生

產力中心經理梁秋錦來會拜會許惠祐秘書長，請本會

協助安排經濟部林次長義夫赴上海期間會見台商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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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告本會，略以已結婚或配偶已死亡之台灣人

民擬在大陸結婚時，應大陸要求，其單身事實宣誓書

須附離婚協議書或死亡證明書。因台灣戶籍謄本已載

有離婚登記日期或配偶死亡日期，已足資證明，爰請

本會轉知大陸有關機關簡化結婚登記手續，單身宣誓

書得免附離婚協議書或配偶死亡原始證明文件，以資

便民。本會於本日函請中國公證員協會協調相關單位

協助處理。

7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接待應超群傳播公司邀請來台

之江蘇省台辦副主任潘朗哉、副處長張為等一行四

人。

立法委員馮滬祥轉來海協會函請協助提供有關粘仲仁

等四人之戶籍及犯罪情資，經本會轉請內政部警政署

協助處理。該署已將查證結果函告本會，本會前於六

月十一日將資料函送海協會。嗣馮委員又轉來海協會

函復有關粘某在廈門車禍死亡之相關資料，本會於本

日轉告內政部警政署。

本會受陸委會委託辦理於本日「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

議兩岸組北區座談會」，是項座談會由陸委會蔡英文

主任委員、台經院吳榮義院長及宏�集團施振榮董事

長三位召集人主持，除了產官學代表外，本會另受託

邀請大陸台商協會代表廿餘人與會。座談會共有一百

二十餘人參加，與會人員發言踴躍，紛紛提出對兩岸

經貿交流與發展的建言。

8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參加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

基金會舉辦之「第九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開幕

式，並會見遼寧台辦副主任陳永浩及國台辦處長王明

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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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函告本會，略以該局出產之「五二

○淡菸」於大陸地區已獲註冊登錄，該局港、澳及大

陸地區經銷商於大陸地區發現該產品遭大量仿製，為

維護該局權益，請本會轉請大陸方面加以重視並加強

查禁，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13日 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秘書長王志興來會拜訪，就該

會擬於本年十月廿九日與大陸貿促會仲裁委員會在上

海地區共同舉辦「兩岸仲裁研討會」乙事與本會交換

意見，經貿服務處廖運源處長接待。

彰化地院函詢大陸配偶來台居留之期間限制，本會將

大陸配偶來台探親及團聚等相關規定函告該院，並檢

送本會印製之「台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結婚及

申辦大陸配偶來台應行注意事項及流程」、「大陸地

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申請作業簡介」及「大陸地區人

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供該院參考。

14日 秘書處將奉核定銷燬之文件以及各處室廢棄資料三百

餘箱計三千餘公斤運送至木柵垃圾焚化廠銷燬。

台灣各處法院公證處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寄交

本會存檔之公、認證書副本，除公證處及本會之寄送

函，經奉核示永久保存外，副本共計十四萬三千四百

九十件於本日全部銷毀。

15日 廣東花都台資企業協會偕花都市花都區區長陳國等人

來會拜會，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16日 山東煙台台資企業協會會長來會拜訪，就該協會運作

等事宜交換意見，許惠祐秘書長、顏萬進副秘書長接

待。

20日 江蘇蘇州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來會拜訪，就開放中資

來台等事宜交換意見，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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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前函請本會協尋該公司所屬失

蹤之花蓮籍「花蓮一號」砂石船，經本會函請海協會

協助處理，因尚未獲復，嗣據交通部函告，略以經有

關單位持續搜尋，仍無結果，請本會協調大陸相關部

門督請福州、廈門、馬尾等港口管理機關協助查尋有

無類似「花蓮一號」特徵船隻進出港口，本會於本日

再度函請該會協查。

關於境管局函請催促大陸儘速遣返大陸偷渡犯事，本

會於本日函大陸海協會協助，另副知陸委會。

22日 江蘇南通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偕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協理吳鼎榮來會拜訪，就協會會務運作事宜交換

意見，許惠祐秘書長接待。

23日 內政部警政署函告本會，略以台商葉明義、侯國利及

大陸三名人員在廣東省佛山市遭人殺害，疑有我方人

民涉案，因本案相關事證及共犯均在大陸，請本會協

調大陸方面協助提供相關事證。本會前於七月廿六日

分別函請海協會及「廣東省公安廳」協助處理。嗣台

南地檢署函告本會，本案我方日前已收押嫌犯杜清

水、杜明郎、杜明雄等三人，惟本案相關犯罪事證仍

待補強，爰請本會協調大陸方面協助提供相關事證。

本會旋於八月三日分別函請海協會及「廣東省公安廳」

協助處理。嗣該署續提供收押嫌犯杜清水、杜明郎及

杜明雄三人之個人鑑別資料，請大陸方面與現場鑑識

比對，俾該署後續處理。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

處。

24日 陸委會轉來高雄地院函詢有關文書驗證及收養大陸人

民等相關事項，本會於本日函復該院，並檢附「兩岸

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申請文書驗證手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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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之說明、「大陸地區人民在台

灣地區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在台

灣地區定居數額表」供該院參考。

我方人民蕭家維函告本會，略以我方人民陳善化等七

人，前往福建寧德辦理結婚，遭大陸公安人員以假結

婚罪名逮捕、暴力逼供，並向家屬索求金錢始能交

保，請本會協助將陳某等人釋放返台。本會前於六月

十一日分別函請海協會及「福建省公安廳」協助處

理。蕭家維續於六月十三日電告本會，略以陳善化等

七人已於十一日晚上釋放，向本會致謝。另又告稱，

略以趙萬枝、林聰源、王茂傳等人亦以同罪名遭寧德

公安人員逮捕，請本會協處，經本會函請海協會及

「福建省公安廳」協助處理，尚未獲復，本會復於本

日再度函請上述單位協處。

27日 廣東省「源城電視台訪問團」一行來會拜會，顏萬進

副秘書長接待。

雲南昆明台資企業協會會長來會拜訪，顏萬進副秘書

長接待。

28日 福建「廈門大學台研所」所長范希周等一行四人來會

拜會，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31日 大華不動產鑑定股份公司董事長張義權（台商張老

師）、總經理田懷親來會拜訪，就台商在大陸批租土

地有關問題交換意見，黃玉霖主任秘書接待。

九月

1日 旅行服務處劉克鑫處長參加中廣公司「兩岸話題」錄

音節目，就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對旅遊業之影響等相關事宜，表達本會看法。

3日 農委會漁業署函告本會，略以萬里籍「新裕發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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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漁船於八十九年六月間遭「浙江省溫州海關」查

獲涉嫌走私香菸，為管理漁政需要，請本會協調大陸

提供該案涉案內容及相關處分情形。又該船船主陳素

珍擬派員前往將該船駛回，請本會協處。本會於本日

函請海協會協調相關單位查復，並提供陳素珍等人必

要之協助。

來台參加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認識台灣之旅」的大

陸旅美學人、留學生一行六人來會拜會，顏萬進副秘

書長接待。

廣東江門（五邑）台資企業協會會長陳國明來會拜

會，就協會運作情形與經貿服務處交換意見。

4日 「青島市中學校長代表團」一行來會拜會，顏萬進副

秘書長接待。

基隆關稅局前曾函囑本會協助送達訴訟文書予大陸人

民莊元華等三十六人，經本會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因尚未獲復，本會於本日再函請該會協處。

台灣高等法院原函告本會有關應於大陸地區送達或調

查之案件，由各級法院統一轉該院函囑本會協查。該

院為簡化行政流程，於八月廿八日又復告本會擬請各

級法院逕行囑託或委託本會向大陸地區送達或調查，

本會於本日函告將積極配合辦理。

彰化地檢署前曾函囑本會協查我方人民邱創添是否在

大陸服刑，經本會分別函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

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

齊市中級人民檢察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

齊市第一監獄」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人

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協查，因均未獲復，本會於

本日續請上述單位儘速協助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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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馮滬祥轉來海協會函，略以台商張玉華於六

月七日在廣西自治區遭搶劫殺傷，經大陸公安機關偵

查，逮捕一名犯罪嫌疑人蘇楊程，疑為我方通緝犯蘇

某。並函寄蘇楊程之照片、指紋、體貌特徵及有關詢

問筆錄等資料，請協查蘇嫌之真實身分，有無犯罪紀

錄。本會於本日轉請內政部警政署處理。

6日 交通部本日召開「研商郵政總局擬接受轉投資中華快

遞公司委託代理收寄、投遞兩岸及國際快遞貨件有關

事宜」會議，本會法律服務處林淑閔處長代表出席。

法務部本日召開「台灣地區仲裁人擔任大陸地區仲裁

委員會仲裁員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法

律服務處代科長陳啟迪代表參加。

7日 行政院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五（高雄）海巡隊函告

本會，略以該隊前查獲之大陸人民李秋權等八人因走

私大蒜違反懲治走私條例，經新竹地院判決各處以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緩刑二至三年不等，該判決已確

定。本會本日函請海協會轉告李秋權等人之家屬。

三商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因辦理被保險人陳清一死

亡保險給付事件需要，前曾向本會申請查證陳清一死

亡之原委，經本會函請福建省公證員協會及「福建省

龍海市公安局」協查，福建省公證員協會復告陳清一

確已死亡，並檢附「福建省龍海市公安局」之死亡證

明書，本會本日將查證結果轉復。

辦理會內同仁教育訓練，由詹志宏副秘書長主講「經

發會兩岸組總結報告說明」。

11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與大陸「文化部港澳台文化事

務司」副司長田丹及中央電視台台辦劉建中、劉小京

等一行四人晤面，就兩岸文化交流事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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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方「佳安旅行社」旅行團於八十九年七月間遭

擅改行程、扣留證件及無故滯留事，本會本日續據

「佳安旅行社」之陳情，分別致函海協會及「國家旅

遊局」，請其督促「海峽國際旅行社」及「北疆國際

旅行社」儘速解決，以維我方人民權益及兩岸旅行交

流秩序。

歐洲國家的社民黨學者Thilo Krah等一行四人來會拜

會，顏萬進副秘書長接待。

12日 中華飛航管制員協會本日邀請大陸民用航空協會舉行

「二○○一年海峽兩岸飛航管制技術交流研討會」，函

請本會派員參加，法律服務處組員王振炯代表出席。

20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接待大陸「中國作家協會」訪

問團張炯一行十人。

24日 關天師天心慈善基金會董事汪亞慧女士來會，就該會

舉辦「歧黃術德．華夏之光—二○○一年第一屆兩岸

中醫藥學術交流研討會」與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

交換意見。

25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接待四川省舞蹈學校校長何育

成等一行六人。

北京台灣經濟研究中心顧問汪志虎先生來會，就兩岸

文化交流事與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交換意見。

海巡署函告本會，略以大陸「浙蒼機二○號」貨輪於

九月廿五日擱淺在金門島附近海域處，經緊急派艇前

往救援，已救起八人，惟仍有一人失蹤，目前仍持續

搜尋中；另有關該船擱淺事宜，因「利奇馬」颱風已

迫近台灣地區，請本會轉知大陸協調有關單位儘速將

該船拖回。本會於本日函請海協會協助處理。

辦理本會同仁教育訓練，邀請吳明修建築師主講「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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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建物的規劃與維護」，由顏萬進副秘書長主持。

26日 文化服務處孫起明處長與中華各界社團聯誼總會總會

長林竹松、中國文化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吳淑貞晤面，

就兩岸文化交流事交換意見。

本會本日將我方人民持台北地院判決向「上海市第二

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認可，該院以本案應屬「上海市

人民法院」專屬管轄案件，違反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

不予認可，本會將相關資料提供司法院參考。

本會召開第四屆董監事第八次聯席會議，由辜董事長

主持。

28日 關於中秋節前至各處理中心慰問員警及探視大陸偷渡

犯事，黃主任秘書率蘇祥銓專員前往新竹處理中心；

至於宜蘭及馬祖處理中心，由於氣候關係，未派人前

往，慰問金已匯寄該中心，並請中心主任代表本會轉

贈。

奉辜董事長核定並報陸委會核備，訂定本會零用金管

理要點乙種令頒施行。

十月

3日 本會於十月三日、四日辦理「九十年大陸台商協會負

責人秋節聯誼活動」，行政院張院長俊雄、本會辜董

事長振甫、陸委會蔡主委英文、經濟部林部長信義及

工業總會林理事長坤鐘蒞臨座談會指導，台商代表共

一百餘位參加。會中邀請台商代表說明當地台商投資

經營情況，並由行政院張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予以回

應。並安排三項專案報告，包括「經發會兩岸組的共

識與意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新思維」、「兩岸經貿

網」等，與會人員討論熱烈，進行順利。十月三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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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交流統計資料

（一）協商談判

（二）文書驗證、查證

（三）司法協助

項　　　　目 90年 8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協商談判 0 次 0 次 22次（80.1-90） 海基會

項　　　　目 90年 8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驗證

1、大陸寄來副本 70,559件 66,829件 498,954件（82.6-90）

2、我方寄往大陸副本 64,868件 52,408件 260,766件（82.6-90）

3、當事人申請驗證 57,763件 50,526件 359,414件（82.6-90）

4、完成驗證 53,787件 42,932件 334,329件（82.6-90）

查證 289件 164件 2,429件（82.6-90）

海基會

項　　　　目 90年 8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司法文書送達 3,208件 2,035件 10,116件（80.6-90）

司法案件證據調查 81件 5 4件 468件（80.6-90）

刑事犯遣返

台灣刑事犯

1、函大陸協緝 31人 3 4人 400人（79-90）

2、大陸緝獲執行遣返 12人 3 人 23人（79-90）

3、大陸主動遣返 10人 9 人 57人（79-90）

大陸刑事犯

1、要求我方遣返 2 人 0 人 17人（79-90）

2、我方緝獲執行遣返 0 人 0 人 12人（79-90）

3、我方主動遣返 10人 1 人 19人（79-90）

海基會

刑事警察局



（四）行政協助

（五）刑事犯罪

（六）人員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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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0年 8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行政送達 14件 15件 129件（80.6-90）

行政調查 74件 46件 271件（80.6-90）

戰士授田憑據補償金業務 29件 66件 11,556件（81.3-90）

兩岸漁事糾紛 12件 7 件 66件（80.3-90）

海基會

聯勤留守署

農委會漁業署

項　　　　目 9 0年 8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查獲大陸走私槍械 27枝 29枝 2,463枝
（77-90）

查獲大陸走私毒品 596.069公斤302.421公斤 6,040.234公斤
（85-90）

第一級（海洛因、嗎啡、 141.143公斤 41.848公斤 336.731公斤
鴉片） （85-90）

第二級（安非他命、大麻、 454.926公斤260.573公斤 5,691.783公斤
罌粟、古柯鹼） （85-90）

收容偷渡犯 1,470人 1,527人
42,557人
（76-90）

遣送偷渡犯 1,948人 1,230人 40,367人

尚未遣送偷渡犯
771人
（76-90）

刑事警察局

法務部調查局

入出境管理局

項　　　　目 90年 8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 155,001人 134,346人 721,325人（77-90）

處理大陸旅行重大意外事件 2 件 1 件 216件（79.10-90）

調處旅行糾紛 3 件 2 件 55件（79.10-90）

入出境管理局

海基會



（七）經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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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0年 8 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兩岸經貿總額 299.63億美元 323.7億美元 2,219.1億美元
（80.1-90）

台灣對大陸出口總額 240.61億美元 261.4億美元 1,870.0億美元
（80.1-90）

台灣自大陸進口總額 59.02億美元 62.2億美元 349.1億美元
（80.1-90）

經濟部核准赴大陸投資件數 1,186件 840件 23,930件
（80.1-90）

經濟部核准赴大陸投資金額 27.8億美元 26.07億美元 194.3億美元
（80.1-90）

大陸公佈台商協議投資件數 4,196件 3,108件 53,033件
（1979.1-2001）

大陸公佈台商協議投資金額 69億美元 43.7億美元 574.5億美元
（1979.1-2001）

大陸公佈台商實際投資金額 31.4億美元 25.4億美元 307.3億美元
（1979.1-2001）

379,369 432,668 1,578,179
境外航運中心貨運量 標準櫃 標準櫃 標準櫃

（90.1-9） （86.4-90.9）

受理經貿糾紛案件 104件 83件 838件
（80.1-90）

經貿糾紛涉及人身安全事件 67件 51件 401件
（80.1-90）

經　濟　部

國際貿易局

經濟部投審會

大 陸 「 外 經

貿部」、「國

家統計局」

高雄海關

海基會



（八）郵電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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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0年 8 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兩岸信件往返 12,646,753件 13,168,928件 204,001,690件
（77.3-90）

1.台灣寄大陸 5,126,588件 5,126,588件 79,437,543件
（77.3-90）

2.大陸寄台灣 8,042,340件 8,042,340件 124,564,147件
（77.3-90）

兩岸掛號郵件查詢 2,626件 2,626件 19,137件
（82.5-90）

1.台灣查驗單 1,679件 1,679件 12,099件
（82.5-90）

2.大陸查驗單 947件 947件 7,038件
（82.5-90）

台灣通往大陸次數 77,484,902次 111,604,024次 619,538,975次
（90.1-7） （78.6-90.7）

台灣通往大陸分鐘 250,334,335 342,987,929 1,894,501,954
分鐘 分鐘 分鐘
（90.1-7） （78.6-90.7）

大陸通往台灣次數 55,968,935次 95,048,691次 513,278,717次
（90.1-6） （78.6-90.6）

大陸通往台灣分鐘 152,725,468 241,113,377 1,396,914,769
分鐘 分鐘 分鐘
（90.1-6） （78.6-90.6）

交通部

郵政總局

海基會

中華電信公司



（九）文化交流

（十）海基會為民服務統計（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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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0年 8 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大陸人士來台進行文教交流 17,434人次 12,154人次 771,938人次
（開放至90）

大陸出版品進入台灣地區 509,660冊 946,642冊 11,570,666冊
（開放至90）

大陸電影片進入台灣地區 1 部 0 部 59部
（開放至90）

大陸廣播電視節目進入台灣地區 46捲 1,097捲 42,420捲
（開放至90）

行政院新聞局

項　　　　目 90年 89年 歷年總計 資料來源

合計 167,497 149,772 1,224,568（80.3-90）

文化服務 7,104 3,783 20,610（80.3-90）

經貿服務 16,192 12,341 69,511（80.3-90）

法律服務 135,873 125,322 1,074,559（80.3-90）

旅行服務 8,328 8,326 59,888（80.3-90）

海基會




